
金城鎮公所場地借用申請表

借用期間

自   年    月    日     時至    日     時，計    計費時段

自   年    月    日     時至    日     時，計    計費時段

※ 共計    計費時段

附註：1、每半日為計費時段：8:00~12:00、13:30~17:30、18:00~22:00

   2、每日計費時間：8:00-17:30或 13:30-22:00

3、延長使用時間，則以增加半日計算。

   3、未經本所同意，租借單位勿將本所列為主、協辦單位。

   4、租借單位請勿以任何理由將其所預定之場地轉借其他單位或舉辦與原申

      請目的不符之活動。

   5、借用本所場地禁止於牆面張貼宣傳單或海報，如有需要請洽本所借用場地展
板使用。

   6、設備包含電腦、投影機、麥克風、海報立架展板 (110*55cm)

場  

租

一般場租

半日
□七樓展演廳: 2,000元    □三樓多媒體簡報室:1,500元  □大會議室:1,500元

夜間/假日

半日
□七樓展演廳: 3,000元    □三樓多媒體簡報室:2,500元  □大會議室:2,500元

場

租

一般場租

1日
□七樓展演廳: 4,000元    □三樓多媒體簡報室:3,000元  □大會議室:3,000元

夜間/假日

1日
□七樓展演廳: 6,000元    □三樓多媒體簡報室:5,000元  □大會議室:5,000元

活動名稱
參加人數預估        人

借
用
單
位

全銜 統一編號

地址

聯絡人 電話 傳真

應收費用 合計新台幣          萬       仟      佰      拾     元        整



備註：

一、 租借單位若未能如期使用，請於租借日前7日

通知本所。

二、 場地設備如使用不當造成損壞，由租用單位負

責修復或照價賠償。

茲願依照  貴所之場地使同管理辦法申請借

用，敬請同意。

借用單位負責人:

(簽名蓋章)

金門縣金城鎮公所 金門縣金城鎮民生路2號 TEL:082-325058  FAX:082-373363


